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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少年事件處理有數項原則，其中一者為社區處遇優先原則，其意涵為

何？試申論之。（25分）

二、少年保護官對於保護管束執行期間的少年，發現其因身心問題而有定期

接受專業諮商之必要，而法院亦無心理輔導員之配置時，少年保護官可

否命少年定期前往其他機構（如社會局、醫院等）與諮商師或醫師等專

業人士晤談，其依據為何？如少年拒不接受晤談，少年保護官可否依此

對少年寄發勸導書？（25分）

三、小明為受保護管束少年，於保護管束期間規避執行，拒行報到，其後並

無故遷移他處，行蹤不明，經觀護人聲請協尋，並經尋獲。經訊問後認

為該小明有可能再行逃逸規避執行，此時能否暫時收容，各有正反意見，

試申述之？（25分）

四、少年事件仍在警方調查中，在移送法院之前，少年經警方合法通知無正

當理由不到場之情況下，是否得報請少年法庭法官核發同行書，將少年

同行到場？（25分）


